[bookmark: _GoBack]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关于开展2018年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智能制造领域）申报及复审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省属企业（集团），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年）》《广东省工业企业创新驱动发展工作方案（2016-2018年）》，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业培育工程，充分发挥骨干企业在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和典型示范作用，现组织开展2018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智能制造领域）申报和复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及复审范围 
　　（一）申报范围。 
　　本次申报范围为智能制造领域，暂不接受其他领域申请。请各市结合本地区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布局，参照《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认定实施方案》（2017年修订版，附件1）确定的条件和程序，本着企业自愿申报的原则，做好相关骨干（培育）企业申报的遴选和推荐工作。中央及省属企业按属地原则，通过所在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申报。 
　　（二）复审范围。 
　　本次复审范围为2016年底前已获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智能制造领域）称号的企业（名单见附件2）。2017年获得称号及已参加2017年复审的企业无须参加本年度复审。 
　　二、材料申报 
　　（一）请申报企业填写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申报书（附件3）、复审企业填写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复审申请书（附件4），根据要求附上相关证明材料并装订成册后，将纸质申报材料（含电子版）提交至各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二）请各地市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认真审核企业申报资料，提出是否同意推荐的意见，于9月28日前将审核推荐企业的一式两份纸质申报资料（含电子版）及汇总表（附件5）报送我委（技术创新与质量处）。 
　　三、相关程序 
我委将对企业申报材料开展综合
评审，必要时开展现场考察，名单公示无异议后公布。 
 
　　附件：1．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认定实施方案（2017年修订版）
　　　  　2．复审企业名单 
　　　　  3．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申报书 
　　　  　4．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复审申请书 
　　　  　5．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培育）企业（智能制造领域）申报及复审汇总表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2018年8月16日
（联系人：韩梦涛、曲超，电话：020-83133257、83134277，邮箱：sjxwcx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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